
附件1.
食堂食材配送服务项目需求

一、技术要求

（一）采购物品要求：

为我站供应食堂肉禽鱼蛋类、瓜果蔬菜类、粮油干货类。可以供应上述种类货品的某一种，也可以是供应多种货品，视乎实际需求而定。所供应的货品必须安全卫生，量足价平，并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。

（二）采购服务需求：

1、订货与送货时间的约定

1.1、我站提前一天告知订购的原材料品种、数量以及相关要求。

1.2、每天按照规定的时间把所订购商品和原材料送到血站指定的地点，送货的具体时间：一般情况下在早上8:10之前，到货后应协助我站的工作人员审验过称进仓。特殊情况需要补充采购配送的，以双方约定时间为准，审验程序照常。

2、送货数量规格

2.1、按照我站所下订单的数量送货，保证数量、规格的准确性；实际送货不超出预计量的10%的浮动范围之内。

2.2、必须严格按照我站所下订单的货物等要求组织货源、代购和配送货物。

2.3、订单上所有的项目，不能以任何借口说无货或擅自更换品种规格，如确有因不可抗拒的情况更换个别货物，也要事先我站确认同意后方可实施。

2.4、每次随货送上针式打印机专用的三联送货清单（一般情况下手写的配送单无效，因特殊情况确需手写，需由我站审核签字），供我站收货人和验货人签字确认。

3、质量要求

3.1、必须严格按照我站订单上的品名、产地、验收标准送货。配送所有物品必须保证在保质期内，并符合国家或地方相关食品卫生生产安全标准和要求。

3.2、猪肉类、牛羊肉、鲜（冻）鸡鸭及副产品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⑴必须是市、县统一定点屠宰的猪肉。

⑵必须经兽医检验合格并盖章。

⑶应提供动物检验检疫合格证明。

3.3、禽蛋、蔬菜必须保证新鲜，且符合食品卫生安全法的要求，蔬菜确保有看相，无黄叶、无斑点、无霉烂、无杂质、无农药残留；

3.4、干货类应保持较好的外观和等级，调料用品按我站要求供货，严禁供假货。必须确保质量、等级、价格关。

3.5、豆制品均应为当天生产，保证符合安全、卫生、质量、服务等方面的要求；所提供的豆制品、半成品必须为正规厂家供货，具有相关检验证明；物价的变化不影响所供应的产品质量。

3.6、水产品必须鲜活（对外界刺激敏感，无翻肚及其它外表损伤，鱼鳞完整有光泽，眼隔膜有光泽，眼球突出；虾有一定弯曲度，虾壳发亮呈青绿色或青白色）。

3.7、家畜类必须表皮有光泽、肌肉有弹性、无毛、无血水、无异味，无淤血斑或极少，无注水。

3.8、依照《食品安全法》，禁止下列食品送入我站：

⑴腐烂变质、油脂酸败、霉变、生虫、污秽不洁、混有异物或其他感官性状异常，可能对人体健康有害的；

⑵含有毒、有害物质或微生物毒素含量超过国家限定标准的；

⑶未经兽医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及其制品，超过保质期食品；

⑷病死、毒死、或死因不明的禽、兽、水产动物及其制品；

⑸掺假、掺杂、伪造、影响营养、不卫生的含有未经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批准使用的添加剂，农药（残留）的。

3.9、肉类、禽类产品必须为当日现杀新鲜的产品。

4、服务要求

4.1、货物补送：我站临时要加菜品时，会提前通知供货方，供货方在接到我站通知后，以双方约定时间送到我站所在地。

4.2、应认真配合我站的工作。我站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索证，须如实提供产品检验合格证或化验单。

4.3、服务人员必须服从我站的各项规定和工作安排，保持厨房内的环境卫生，进出走员工通道并不得在办公区域内闲逛。

4.4、送到的原材料一经下车不得再拿回，送错和退货的物品必须经厨房、仓管和主管领导三方确认签字后方可拿出，否则按偷盗处理。

4.5、必须相对固定送货人员，不得指派来路不明的临时人员送货。送货人员进入我站大院内必须无条件地遵守我站的有关规章制度。

4.6、食堂验收原材料后，供货人员应把食材送到对应加工区，需保证地面卫生清洁、地面无菜叶、纸皮箱、杂物。

4.7、应保证所提供的货品质量符合要求，如对我站提出的质量问题有异议，可委托有关质检部门进行检验，所需费用由供货方承担。

4.8、我站不定期对所送食材进行检测，并出具相关检测报告，检测内容须包含农药残留、重金属、肉类水分、兽药残留、肉类PH值、瘦肉精残留，或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所送食材进行检测，并出具检测报告。

二、商务要求

1、配送地点：我站指定地点。

2、结算要求：按月支付据实结算。

3、折扣率报价方式如下：打8折，折扣率为80%，报价可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（例如：80.00%、89.50%、88.25%等）。

4、结算价款计算方式：结算价款：食材结算价款=食材当日市场价格×成交折扣率，数量以实际采购数量为准。



